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5-2026学年秋季学期 研究生课程考试
考试科目：农业科技进展专题   考试形式：课程论文
论文要求：

1.结合本课程某一讲讲座内容（须在论文封面注明），自定题目，查阅文献，进行论述。

2.不少于5000字。
3.提交电子版论文，Word文档，命名格式为“学号 姓名”。论文模板见附件。
4.各班班长收齐本班所有同学试卷后，于12月30日17:00前将电子版发送给相应课代表（收卷分工见下方）。超过以上时间点未交论文者按“缺考”处理。
收卷分工（除24级直博生及课程进修生外，仅接收班级负责人发送的试卷）：

博士1-2班：刘嘉龙（邮箱2268821851@qq.com）

博士3-4班：蒋庆雪（邮箱2328331148@qq.com）
博士5-7班：康佳浩（邮箱15233180117@163.com）
博士8班、直博班、中比班、中荷班、24级直博生及课程进修生：张靖瑜（邮箱:821012510102@caas.cn）

5.课程考试必须由考生独立完成。课程论文重复率须低于20%，论文内容整段文字如与其他文献雷同300字以上视为抄袭，课程成绩以零分计。教务处将对上交论文进行查重抽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考试纪律及违纪处理办法（试行）》）
6.为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规范研究生科学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我院研究生在课程学习与考试中规范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示如下。

（1）杜绝人工智能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避免误用、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科研诚信风险，避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遵循诚实、透明、负责任的原则，确保课程论文等的独立性和原创性。

（2）在文献检索、资料整理、成果撰写时，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完成，应对人工智能生成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进行辨识；反对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的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调研报告、文献综述等，反对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核心创新成果，反对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整篇成果及参考文献。

（3）在数据收集和使用、音视频和图表制作时，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完成，应全面如实声明使用情况；反对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作为实验数据，反对使用人工智能直接生成音视频和图表。

（4）在选择人工智能技术时，应使用经国家备案登记的服务工具；反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危害数据安全，侵犯知识产权，泄露个人隐私等。

（5）如教师在课程中基于学科专业特点提出了更具体的人工智能工具使用要求，须同时遵守教师的具体要求。


